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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彰化在地諮詢小組 

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12月 8日下午 2點 

貳、地點：第四河川局水情中心 

參、主持人：白召集人烈燑                         記錄：童正安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諮詢小組推動情形及未來執行方式說明，報請 公鑒。 

決議： 

一、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彰化在地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經諮詢小組委員及
各與會單位檢視修正後據以實施，諮詢小組正式成立，並於每三

個月定期召開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二、諮詢小組委員、規劃及工程單一窗口、各治理工程個案承辦窗口
及關注之社群窗口等名單由承辦課彙整後，先洽諮詢小組委員檢

視無意見後函報水利署，以利相關資訊公開。 
 

 

案由二、第四河川局與彰化縣政府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一期治理

工程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說明：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第一期包含 7 件擬辦治理工程，本次會議挑

選較重大且具代表性之 2 件工程說明設計內容及聽取諮詢意

見。 
討論意見： 

一、草港尾滯洪池工程 

(一)、施委員月英 

1. 堤後坡建請考量增加坡面綠化。 

2. 區內植物如木麻黃可否考量保留，並納入生態檢核表以了解工

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3. 為何要做這工程的具體緣由及附近相關工程之施作的影響請說

明。 

4. 之前的說明會民眾意見為何，是否納入設計內容。 
5. 此區域生態環境良好 願意協助擔任志工來參與後續維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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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6. 因此區鄰近海岸，颱風時易受暴潮水位影響，請說明針對暴潮

的保護標準。 

(二)、吳委員君真 
1. 請說明工程施作後對於淹水原因解決程度為何 

2. 滯洪池工程總經費 4 千萬與規劃報告之分期實施計畫估算總工

程費 3884萬差異原因，請說明 
3. 依規劃之工程分期實施計畫共需投入經費 7 億元，預期效益可

保護人口數約 2600 人，減少之年平均損失為 1,188 萬元 ，與

投入之金額相比效益似有限，請加強說明。 
(三)、楊委員明德 

1. 工區環境內的生物經調查後哪些要保存，滯洪池完工後哪些物

種會消失？ 
2. 護坡植生採用方式是否須維護。 

3. 呆水位下方長年有死水將如何處理。 

4. 地下水位以下的挖方盡量避免。 
5. 應畫出淹水改善範圍，以便明確了解保護區域在哪裡。 

(四)、陳委員明信 

1. 請問此工程究為滯洪或蓄洪？ 
2. 請說明滯洪池最小需求量為何，非僅描述容量。請說明可承受

之時間多久及保護標準為多少年 1次之暴雨頻率。 

3. 如僅有蓄洪功能，如考量池底高程與下游底床高程之關係，是
否可提昇至滯洪之功能。 

4. 如最小需求量可滿足，請考量保留現況樹林營造成池中島。 

5. 請考量區分為深水區及淺水區，以利親水。 
6. 可否考量採用半半施工方式，減輕對環境的衝擊。 

6. 滯洪池外側坡面工設計高度請考量暴潮影響，避免產生問題。 

7. 閘門操作維護規則為何，請加強說明。 
(五)、許委員少華 

1. 河道轉彎角度大，易產生淤積，請盡量考量調整平順。 

2. 如蓄洪容量許可，請考量保留區內植物成為生態島，保護鳥類
生態。 

3. 應說明滯洪池流量計算方式及採用之降雨延時 

4. 細設圖如採深淺水區設計請標示地下水位及開挖高程，另請補
充溢流堰設計為何。 

(六)、游委員進裕 

1. 過去的災害調查是辦理各項治理工程的依據及理由，目前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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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呈現方法不易讓一般民眾了解。建議先標示歷史颱風事件的
淹水範圍、雨量及降雨持續時間，再說明治理計畫的目標為達

到多少雨量及降雨時間的保護標準。未來如果雨量在設計保護

標準內，過去會淹水但現在沒淹水，即可顯示效益，亦可檢視
是否達到當初預估效果。 

2. 因設計容量為呆水位到滿水位之間，地下水位的觀測時機請再

確認，挖方量請再考量地下水位因素盡量減少。 
3. 滯洪池選的地點和方法原則可行，但重點在於實際效益的程度。

本案因土地成本不高且已完成用地取得，故較易於推動，如果

可以增加治水工程以外的成果亦可提高綜合效益。此案例之成
果可以展現水利單位考慮層面不單只是為了改善淹水，而能讓

非水利專業人員也能檢視水利專業的成果。 

4. 後續的營運及維護管理機制尚不清楚，未來可考量吸引在地民
眾一起共同合作維護管理的工作。 

5. 既然目前開始引進民間參與在地諮詢 未來應不只從水利專業

的角度談治水效益。而要盡量與非水利背景的人溝通說明預期
達到的效果與程度為何，投資多少經費是值得的，並透過公開

形式將真實考量過程呈現。 

結論： 
一、簡報應加強說明過往災害事件調查之範圍及雨量強度、工程施作

目的為多少雨量及降雨時間之保護標準與預期效益，如滯(蓄)洪

池設置後可改善之淹水面積。 
二、考量後續維護管理操作，請彰化縣政府在施工前先予確認分工權

責，並邀請當地民眾或志工一同參與。 

三、請盡量保留現地植物生態(如木麻黃…)，並配合納入深淺水區或
生態島。以規劃蓄洪量為考量，若有剩餘土方請依「經濟部水利

署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第 22點規定辦理，

並於工程名稱加註「併辦土石標售」。 
四、如安全原則可滿足，請考量盡量增加坡面植生綠美化 

五、側溢流堰位置是否適當請再評估。 

六、建立施工前後的生態檢核表，以了解工程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
響。 

七、針對頭崙埔排水系統後續改善措施，請先評估本工程施作後效益，

併於設計後再行辦理地方說明會。並將本次諮詢小組委員相關意
見一併綜整，以讓在地民眾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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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東二排支線改善工程 
(一)、陳委員明信 

1. 因本案為延續性工程，無其他意見。 

(二)、施委員月英 

1. 請說明本工程周圍是否有相關工程可一併減輕水患、改善之預

期效益、民眾反應意見及後續經營管理方式。 

(三)、許委員少華 

1. 工程施作除拓寬外似增加道路寬度，將影響原樹木生態空間，

是否可增加綠美化與生態的空間。 

(四)、吳委員君真 

1. 希望爾後能提供更詳盡的計劃書及相關資料，以利了解緣由。 

(五)、游委員進裕 

1. 三后一橋的橋長顯示渠道似有束縮，請於設計時加強注意。 

2. 平常水量不大且為畜牧污水，如何因應水質問題，請考量。 

3. 兩旁農田之堤後排水請納入考量。 

(六)、楊委員明德 

1. 排水水防道路常因重車行駛造成損壞，道路通行寬度請再考

量。 

(七)、臺灣彰化農田水利會 

1. 已提供渡槽設計圖給河川局，因渡槽為瓶頸段，已配合改為倒

虹吸工經過安東二排，以免產生阻水。 

結論： 

一、淹水改善面積之效益及達多少雨量、降雨時間的保護標準請再加
強補充說明。 

二、除依規劃報告通洪斷面寬度設計外，並考量增加綠地空間。 

三、本工程包含三座橋樑及一座渡槽改建，各瓶頸段請於設計時考量，
並針對引道升高加強民眾說明。 

 

柒、綜合結論 

一、工程設計請參酌各委員及與會代表意見修改及回應。 

二、後續開會時請先提供詳盡相關資訊以利委員了解。 
三、縣府辦理各項說明會等溝通活動請副知本在地諮詢小組委員，並

請各委員協助通知在地關心之民間團體參加。 

 

捌、散會：下午 5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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